郑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
2015年预算情况说明
1、 工作职责

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，郑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履行如下职责：

（1） 地方立法；

（2） 监督“一府两院”工作和执法情况；

（3） 讨论决定本市经济社会发展和民主法制建设重大事项；

（4） 任免郑州市地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；

（5） 服务联系全市各级人大代表。

2、 人员编制162人，其中行政编制131人，事业编制30人，行政工勤事业编制1人。
3、 2015年财政预算3225.49万元，其中人员经费预算1581.49万元，公用及运转支出1404万元，专项支出240万元。
4、 2015年“三公经费”预算为404万元，其中出国经费为0元，公务接待费4万元，公车维护运行费400万元。与2014年“三公经费”预算数244万元对比，2015年预算安排增加160万元，全部是公车维护运行经费。原因是车辆老旧，费用加大。
